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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财综[2011]2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交通厅（局）： 

  为加快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我国水运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有关批示精神，财政部会

同交通运输部共同制定了《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港口建设费征收办法》（国发[1985]124 号）自《办法》施行之日起废止。  

  附件：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港口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水运事业健康发展，规范港口建设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港口法》及国务院有关批示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港口建设费的征收、解缴、使用、管理和监督。 

  第三条 港口建设费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全额上缴国库，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 

  第四条 港口建设费的征收、解缴、使用等，应当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章 征 收 

  第五条 港口建设费的征收对象为经对外开放口岸港口辖区范围内所有码头、浮筒、锚地、

水域装卸（含过驳）的货物。 

  第六条 港口建设费的义务缴纳人（以下简称缴费人）是货物的托运人（或其代理人）或收

货人（或其代理人）。 

  第七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港口建设费的征收管理工作。港口所在地海事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

港口辖区内港口建设费的征收工作。 

  海事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征收港口建设费工作机制，直接向缴费人征收港口建设费。根据

征收工作需要，海事管理机构可以与船舶代理公司、货物承运人（仅限内贸货物）等单位签订

委托代收协议代收港口建设费。海事管理机构负责对港口建设费代收单位的代收行为进行日常

管理和监督。 

  海事管理机构应将拟委托代收港口建设费单位的名单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核准。 

  第八条 港口建设费的具体征收标准如下: 

  （一）国内出口货物每重量吨（或换算吨）4 元；国外进出口货物每重量吨（或换算吨）5.6

元。 

  货物重量吨和换算吨的计算方法，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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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内出口集装箱和内支线集装箱 20 英尺每箱 32 元，40 英尺每箱 48 元；国外进出口

集装箱 20 英尺每箱 64 元，40 英尺每箱 96 元。 

  20 英尺和 40 英尺以外的其他非标准集装箱按照相近箱型的收费标准征收。 

  第九条 水泥、粮食、化肥、农药、盐、砂土、石灰粉按照本办法第八条（一）规定的征收

标准减半征收。黄沙、磷矿石、碎石等低值货物暂缓征收港口建设费。 

  第十条 南京以上（不含南京）长江干线港口和其他内河港口在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

征收标准的基础上减半征收。 

  第十一条 下列货物免征港口建设费： 

  （一）我国军用物品，使馆物品，联合国机构的物品； 

  （二）国际过境货物、国际中转货物、保税货物（办理完进口清关手续的除外）； 

  （三）邮件（不包括邮政包裹）和按客运手续办理的行李、包裹； 

  （四）船舶自用的燃、物料，装货垫缚材料，随货物同行的包装备品； 

  （五）渔船捕获的鱼鲜以及同行的防腐用冰和盐，随活畜、活禽同行的必要饲料； 

  （六）空集装箱(商品箱除外)； 

  （七）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 

  第十二条 国内外进出口货物，按照以下规定计征港口建设费： 

  （一）出口国外的货物，由征收(代收)单位在装船港按每张装货单向托运人（或其代理人）

计征一次港口建设费。  

  （二）国外进口的货物，由征收(代收)单位在卸船港按每张提单向收货人（或其代理人）计

征一次港口建设费。  

  （三）国外进口到港未卸，换单后原船又运往国内其他港口的货物，征收(代收)单位在换单

港口按照国外进出口货物的征收标准向国内收货人（或其代理人）计征一次港口建设费。  

  （四）国外进口未提离港口库场，又装船转为国内出口的货物（包括船过船作业的货物），

只计征一次国外进口货物的港口建设费。 

  （五）国内出口货物，由征收(代收)单位在装船港向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征收一次港口建

设费；装船港不是对外开放口岸港口，卸船港是对外开放口岸港口的，由卸船港向收货人（或

其代理人）征收一次港口建设费。 

  （六）国内水路集运转出口国外的货物，由征收(代收)单位在国内出口的第一装船港向托运

人（或其代理人）计征一次国内出口货物港口建设费。出口国外时，再由征收(代收)单位在出口

国外的转运港按国外进出口和国内出口货物收费标准的差额补征港口建设费。如果第一装船港

不是对外开放口岸港口，由出口国外的转运港按国外进出口收费标准直接计征。 

  （七）国内外出口货物缴费人在办理装船手续时缴纳港口建设费，国外进口货物缴费人在

办理提货手续时缴纳港口建设费。 

  第十三条 海事管理机构在货物装船或货物提离港口时，应查验港口建设费缴讫凭证。未缴

清港口建设费的国内外进出口货物，不得装船或提离港口。 

  第十四条 征收港口建设费应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制的政府性基金专用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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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代收单位应当在收到港口建设费的当日，将所收资金全额缴入所在地海事管理机

构经批准的相关银行账户，海事管理机构应于当日将收到的港口建设费全额就地缴入国库，缴

库时开具“一般缴款书”。 

  第十六条 港口建设费 80%部分上缴中央国库，20%部分缴入所在城市对应级次国库。缴库

时，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03 类“非税收入”，01 款“政府性基金收入”，15 项“港口

建设费收入”，并注明中央、地方分成比例。 

  第十七条 海事管理机构、财政部门应加强与国库之间港口建设费收入的对账工作。未经

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任何地方、部门和单位不得改变港口建设费的征收对象、范围和标准，

不得减征、免征、缓征、停征港口建设费。 

第三章 使 用 

  第十八条 港口建设费使用遵循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原则。 

  中央分成的港口建设费主要用于： 

  (一)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包括沿海港口航道、防波堤、锚地等基础设施建设，

陆岛交通码头建设。 

  (二)内河水运建设支出，包括内河航道、船闸、升船机、航电枢纽、中西部内河港口建设等。 

  (三)支持保障系统建设支出，包括沿海和内河水域的海事、救助打捞、安全及应急通信、航

道等。 

  (四)专项性支出，包括交通建设发展前期工作经费、日元还贷支出等。 

  (五)征管经费。 

  (六)支付船舶代理公司或货物承运人的港口建设费代征手续费。 

  (七)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支出。 

  地方分成的港口建设费主要用于辖区内港口公共基础设施以及航运支持保障系统的建设和

维护。 

  第十九条 海事管理机构委托船舶代理公司或货物承运人等单位代收港口建设费，可按其代

收港口建设费的 1%支付代征手续费。代征手续费列入交通运输部预算，由中央财政通过基金预

算统筹安排。海事管理机构及其委托的代收单位不得在代收收入中直接提留代征手续费。 

  第二十条 交通运输部应当按照规定编制年度中央港口建设费收支预决算，纳入其预决算并

报财政部审批。港口建设费补助地方项目支出的资金管理办法由财政部会同交通运输部另行制

定。 

  第二十一条 有关城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编制年度地方港口

建设费收支预决算，纳入同级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预决算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二条 港口建设费的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并按规定填列《政

府收支分类科目》相关科目。 

  第二十三条 船舶代理公司、货物承运人收到的港口建设费代征手续费，应当列入“营业外

收入-其他收入”科目统一核算。 

  第二十四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港口建设费统计报表制度，按月向上级海事管理机构报

送，并于每月结束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抄送所在地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

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和同级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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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财政部负责对港口建设费的征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地方财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对港口建设费的征收、监缴以及

使用情况实施日常监督检查，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按照《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等规定，对商业银行办理港口建设费的收纳、解缴入库等业务情况实施日常监督检查。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不得拒绝、妨碍或者阻挠。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并为

其提供方便。 

  海事管理机构应严格按照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等相关规定，加强账户和资金管理，

不得坐收坐支、截留、挪用港口建设费。 

  第二十六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缴费人不缴或者少缴港口建设费的，地方财政部门、海事管

理机构应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

及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第二十七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船舶代理公司、货物承运人没有足额代收、及时解缴港口建

设费的，财政部和地方财政部门、海事管理机构应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应采取有效

措施责令船舶代理公司、货物承运人予以追缴，并按日加收应缴未缴金额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随同港口建设费按规定的比例分别上缴中央和地方国库。 

  第二十八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海事管理机构不征、少征港口建设费，或未按规定将港口

建设费收入及时足额缴入相应级次国库的，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应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

的，应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按照国务院令第 427 号及有关法规予以处理。 

  第二十九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不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制的政府性基金票据，由财政部责令其

限期改正，并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按照国务院令第 427 号及有关法规予以处理。 

  第三十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有关单位截留、挤占、挪用等未按规定使用港口建设费的行

为，财政部、地方财政部门按照国务院令第 427 号及有关法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予以处

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办法施行后，

其他港口建设费的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负责解释。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網站 

http://zh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105/t20110530_554620.html 


